




中國醫藥大學 100 學年度第一次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 開會記錄 

一、會議日期：100.10.24（11：00~12：00）                                 記錄：王毓萍 
二、會議地點：立夫教學大樓六樓，第二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黃文光委員、林正介委員（高嘉鴻代）、高尚德委員、吳天賞委員（蔡尚元代）、

鄭光甫委員、周昌弘委員（翁仁憲代）、趙克平委員、高嘉鴻委員、林以文委員、
蔡尚元委員、周子傑委員、姚俊旭委員、陳柏源委員 

      四、列席人員：附醫管委會梁基安總幹事（高嘉鴻代）、涂明君主任（游雨潔代）、楊禮豪老師、 
謝佳宏老師。 

五、主    席：主任委員 黃校長 
總幹事 許世明老師  

六、主席致詞：（略） 
七、宣讀上次會議決議（100.02.21）及執行情形報告：確定。 
八、工作報告： 

（一）本校輻射業務之執行狀況（100 年 03 月至 100 年 10 月）。 

      說明：對於校院互聘之教師，以國科會計畫請購輻射物質暨相關耗材設備，除了知會本

會，為了確保大家的輻射安全，是否應同時敬會附設醫院輻委會？ 

      裁示：於本次會議之臨時動議，提請討論。 

（二）辦理本校 100 學年度輻防繼續教育工作概況。 

         裁示：通過。 
 
九、議題討論： 
 

議題一：醫放系「放射化學實驗室」相關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報告如【議程附件三】。 

討  論：（一）因應學生於「學校_傾聽計畫」會議上之意見反應；及依據 98 年度上半年大學

校院系所評鑑「認可結果報告書」之第三項，其改善建議第 3 點之敘述：專業

實驗室如…。此外，各實驗室之實驗設備有待逐年增加，以方便實驗之進行。 

（二）目前國內的陽明、長庚、義大、中臺等，都設有「放射化學實驗室」。 

        （三）本校醫放系一直以來，都以 seminar 方式進行教授「放射化學暨實驗」課程。 

        （四）本實驗室目前尚未設置放射性氣體排煙櫃，故只核准操作「揮發性非密封同位

素藥物製劑」。 

        （五）可考慮將「放射化學實驗室」與醫學大樓 B1 放射性實驗室合併作為上課用。 

        （六）「醫學大樓 B1 放射性實驗室」之面積不敷放置放化設備暨大學部學生上課人數

使用。 

決  議：（一）請學校盡快進行「第二期放射化學實驗室工程」；放化實驗室要裝設門禁刷卡監

視系統，以確實管制人員進出。 

（二）若因無氣體排放管路口而需將氣櫃及放化實驗室遷移於前醫放系辦公室內（目前

為附醫藥劑調配室倉庫使用），請陳副院長及姚主任與附醫爭取回該空間作為醫

放系放化實驗課使用。 

（三）放化實驗室後續使用事宜：儀器修繕維護、更換抽氣櫃濾網、輻射污染偵檢儀及

活度計量儀定期校正費、輻射廢水、廢料處理及外送核研所作最終處置等經費，



依據游離輻射防護法規定為必要支出，且非每年固定支出，故均列為醫放系學生

實驗費，以特簽方式另外提出申請。 

（四）修訂後通過。 

 

議題二：修訂本校「輻射防護計畫書」，提請討論。 

決  議：如【決議附件】 

 

（九）臨時動議： 

 

案由一：校院互聘之教師以國科會計畫請購輻射物質暨相關耗材設備，並未於校本部之輻射實

驗室進行輻射實驗，提請討論。 

說  明：擬參考環安室作法辦理。 

決  議：（一）依據本校輻射防護業務之 S.O.P 辦理。 

        （二）透過本校輻射相關執照，及/或購買輻射物質、耗材、設備之人員，需一併檢

附【附件單據】，才得以提出申請。 

（三）修訂後通過。 

 

案由二：附設醫院牙科將轉移一台已報銷的 X 光機給本校牙醫系作教學使用，提請討論。 

說  明：附醫牙科將轉移一台已報銷但仍可使用的 X 光機給本校牙醫系作教學使用，其增值為

零，但仍能移作教學用途，為接收使用後續之修繕問題，請予資產編號。 

決  議：通過。 

 
（十）散會。 



 

【決議附件】 

                    『中國醫藥大學 輻射防護措施計畫書』修正意見表              

修訂後法規條文 原法規條文 
說明（許世明

輻防師） 
十、事故緊急處理 
（一）緊急應變系統 
（二）緊急應變流程圖 

(三) 意外事故緊急通報注意事項 

 

1.緊急通報程序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於
一小時內報知輻防人員、防災中心或（環安室及系
所單位辦公室）災害現場之狀況。 
輻防人員(04-22053366 分機 7808、7801)、環安
室(04-22053366 分機 1530)  
由輻防總幹事及輻防人員研判是否通告該事故地
點緊急狀況並啟動校內災害緊急應變系統，並依
狀況研判是否通知校外相關災害防救中心。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二十四小時通報專線 0800-088-928；
02-82317250 
二十四小時傳真專線（02）82317833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
(02)3343-7855、3343-7856
傳真專線：(02)3343-7920 

註： 
1.輻防人員係指「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七條所稱
之輻射防護人員，即輻射防護師或輻射防護員，
負責執行輻防管理業務。 
2.輻防管理人員係指貴單位若未達「輻射防護管
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尚不需配置輻
射防護師或輻射防護員時，設施經營者應指定人
員（至少接受 18 小時輻射防護訓練）執行輻防管
理業務。 

 

十、事故緊急處理 

（一）緊急應變系統 

（二）緊急應變流程圖 

(三)意外事故緊急通報注意事項 

 

1.緊急通報程序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措
施，並於一小時內報知輻防人員、防災中
心或（環安室及系所單位辦公室）災害現
場之狀況。 

輻防人員(04-22053366 分機 7808、
7801)、環安室(04-22053366 分機 1530) 
由輻防總幹事及輻防人員研判是否通告
該事故地點緊急狀況並啟動校內災害緊
急應變系統，並依狀況研判是否通知校外
相關災害防救中心。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二十四小時通報專線 0800-088-928 
二十四小時傳真專線（02）82317833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
心：(02)3343-7855、3343-7856
傳真專線：(02)3343-7920 

 

 

P.13 新增內文



附件三、 意外事故種類處理詳細說明 

1 意外超曝處理 

2 放射性物質濺溢 

3 放射性物質遺失 

4 火災： 

1.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應明確標示放射性物質

位置、數量，並建立物質安全資料表。 
2.採購放射性物質時，應請製造廠商提供火災

事故處理應注意事項，並納入處理程序。 
3.定期或配合其他事故之消防演練實施放射性

物質作業場所火災事故處理訓練及演練。 
4.定期執行放射性物質料帳清點，並加強自主

管理。 
5.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發生火災時，應立即參

考物質安全資料表進行滅火及火災控制，並通報

指定之輻防人員或輻防管理人員前來處理。 
6.災害未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時，應迅速將放

射性物質連同屏蔽移至安全地區，並派人看守。

7.若災害已達放射性物質存放處，應迅速將現

場空調通風系統關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火災。

若災害已無法控制，應立即通知相關人員撒離現

場，進行場所管制，禁止非工作人員接近。 
8.請求消防單位支援時，若有放射性物質仍未

移至安全地區，應提醒抵達現場之消防人員有關

輻射相關資訊，例如放射性物質位置、放射性物

質外觀。 
9.火災經撲滅後，設施經營者應自行（由輻防

人員或輻防管理人員）或委託輻射偵測業者對現

場、放射性物質及屏蔽進行偵檢，檢查放射性物

質有無洩漏，確定輻射強度，劃定管制區。 
10 若放射性物質有洩漏現象，輻防人員或輻防

管理人員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減緩放射性物

質洩漏，防止污染面積擴大，並對放射性物質作

適當之處理，必要時，進行污染地區或污染物去

污，污染廢棄物集中處理。 
11.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於火災後，造成作業場

所屏蔽或防止輻射洩漏設施損壞，有輻射安全之

虞時，應於火災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原能會通報。
 

附件三、 意外事故種類處理詳細說明 

1 意外超曝處理 

2 放射性物質濺溢 

3 放射性物質遺失 

4 火災： 

1.發生火警時，迅速移去放射性物質附

近之可燃物、引火物及爆炸藥物。 
2.立刻關閉通風與排氣系統，以防止空

氣污染之擴大，切斷電源與關閉煤氣。 
3.以滅火器撲滅火源〈應配備適宜之滅

火器〉並將放射性物質移至安全地方。 
4.火勢無法以滅火器控制時，應立即通

知消防隊，並建議適當之救火辦法，以免

救火人員接受過量曝露及防止污染之擴

大。 
5.測量火場附近之輻射量，嚴禁閒雜人

員進出。 
6.射源如無法搶救出，應於大火撲滅後

立即檢查射源容器是否損壞或污染。 
7.如已造成污染，應立即封閉現場並進

行去污。 
8.必要時得請求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究所保健物理組、清華大學保健物理組或

民間專業單位等指派保健物理人員協助

輻射防護作業之管控。 
9.向主管機關報告事故發生經過及緊

急處理措施和善後辦法。 

1. P23、P24_火
災內容刪除。
 
2. 新增原能會
放射性物質作
業場所火災處
理程序。 

 



中國醫藥大學 輻射物質、耗材、設備【附件單據】 

注意事項： 

※ 1.本單完成後，請掃瞄為 PDF 電子檔，與線上申請單，務必隨同送出請購。 
※ 2.本附件單據業經 100 年 10 月 24 日_100 學年度第一次輻射防護管理委員會通過。 
 

申請日期  使用單位  

負責人/職稱  負責人聯絡電話  

操作人員姓名 
 操作證書之類別

及字號 

 

E-Mail  

輻射操作地點  

名稱  
廠商 

聯絡電話  

放射性物質  

產生輻射之設備  申請物名稱/ 

存放地點 輻射操作之耗材 

（如人員劑量配章）

 

名稱及貨號  物質進口同意書核准文號

放射性物質 
活度、規格 

 ( mCi 及 μl ) 
  

名稱  
 輻射設備 

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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